
臺北醫學大學跨校雙輔作業時程暨申請相關規定 
 

一、作業時程： 
 

核准修讀學年期及作業時程 聯絡窗口 備註 

109 學年度雙主修/輔系受理申請期間： 

109 年 8 月 10 日-109 年 8 月 21 日(寄達) 

核定名單公告時間： 

109 年 9 月 7 日 

註冊組黃嬿諭小姐 

02-27361661 轉 2116 

yenyu@tmu.edu.tw 

 

二、申請及修讀相關規定： 
 

單位 
雙主修

/輔系 
招收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交之各項資料 

審查方式

及項目 

修讀課程是

否收費 
備註 

保健營養

學系 

雙主修 
2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20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公共衛生

學系 
雙主修 

9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mailto:yenyu@tmu.edu.tw


輔系 
9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一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

上或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醫務管理

學系 

雙主修 
10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不限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

以上，或成績名次在

該班學生人數之百分

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高齡健康

管理學系 
雙主修 

5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學業成績排名班

上前百分之三十，且

操行成績達八十分。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不限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一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口腔衛生

學系 

雙主修 
5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且操

行成績達八十二分。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9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

上或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 

雙主修 
3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為該班

學生人數百分之五十

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7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2. 一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標準繳交學

分費)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呼吸治療

學系 
雙主修 

2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學業成績排名班

上前百分之三十且操

行成績達八十分，無

任何科目不及格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護理學系 雙主修 
5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一年級成績名次在班

上百分之三十以內，

無任何科目不及格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一 年 級 成 績 單

（含排名） 

書面審查

及面試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食品安全

學系 

雙主修 
2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二年級起至主系最高

修業年級止(不包括延

長修業年限) 

3. 歷年成績名次在班上

百分之三十以內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輔系 
5 

(含本校生) 

1. 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

陸生) 

2. 一年級起至原肄業主

系最高修業年級止(不

包括延長修業年限) 

3. 配合專業科目之修課

需求，申請前須修畢

1. 優久聯盟跨校修

讀雙輔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排名） 

書面審查 

需收費 

不收費 
(惟延修生須

依本校收費

標準繳交學

分費) 

經核准後，依本

校開學日上課，

並依本校規定時

間進行校際選課

申請程序 



分析化學（2 學分）與

微積分（2 學分）課程 

 


